
附表２ 主管機關未依規定列報財產增減異動 

實 地 訪 查 缺 失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受 訪 機 關

主管機關未按時彙

整編具國有財產結

存統計表，彙送國

有財產局 

依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

點第 19 點規定，中央各主管

機關應按季彙整編具國有財

產結存統計表，連同結存

表，於每季結束後 1 個月內，

彙送國有財產局。地方政府

應每 6 個月彙整編具國有財

產結存統計表，連同結存

表，於每年 1 月及 7 月底前，

彙送國有財產局。 

行政院金融監督管

理委員會、行政院體

育委員會、交通部、

高雄縣政府、連江縣

政府 

主管機關國有財產

結存統計表未詳列

管理機關明細 

主管機關彙編國有財產結存

統計表時，應確實依各管理

機關陳報財產增減情形編

具。 

臺南市政府 

公務用財產、公共

用財產、基金財產

及珍貴財產之國有

財產結存統計表及

結存表未分別填造 

主管機關應就公務預算財

產、基金財產、珍貴財產分

別彙整編具國有財產結存統

計表送國有財產局。公務預

算財產及珍貴財產並應區分

公務用及公共用二類造送。

臺南市政府 

 
 


